南平仲裁委员会

仲裁当事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
当事人名称/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兹确认以下联系人、电话、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该案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，如有变动应书面通知南平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胜利街108号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事人名称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确认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    月     日

警示：1、当事人如不确认送达地址，南平仲裁委员会按照当事人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、备案的住所地（公民为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）寄送法律文书即视为送达。

    2、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如有变动，应书面通知南平仲裁委员会。如不通知，南平仲裁委员会按照已确认地址送达法律文书即视为送达。

